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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

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，市局相关科（室）、钒高新园区分局、

攀西科技城分局，市消费维权和个私经济指导服务中心：

为进一步深化消费维权社会共治，引导经营者诚信自

律，推动经营者落实消费维权主体责任，加强社会监督，有

效改善消费环境，按照《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消

费投诉信息公示和行政约谈的实施意见》（川市监发〔2021〕
72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将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工作

相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公示的基本原则

遵循合法、及时、客观、准确、规范的原则，在保护国

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，将消费投诉信息予

以真实、客观、公正公示。在全面公示的基础上，重点公示

投诉集中、公众关注、投诉增量明显经营者的消费投诉信息。

创新公示模式，积极拓展公示渠道，有效提升公示的社会影

响，构建政府、企业和公众多方共同参与、优势互补的消费

维权社会共治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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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示内容及载体

依托全国 12315平台受理处理的消费投诉数据，向社

会公示全国12315平台受理且已办结的真实消费投诉信息，

包括但不限于下级提请上级部门公示的、本级要求下级部门

采集上报的，或者已在社会公开的来自其他行政部门的相关

数据信息。不予受理的投诉不纳入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的范

畴。被公示的基础数据为经营者一年内被投诉信息。

公示分为重点经营者公示和普通全量公示。重点经营者

公示由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分别组织实施，每季度开展

1次，每次公示期不少于 3个月。重点经营者根据辖区内经

营者消费投诉增量、拒不履行调解协议情况、社会舆论关注

焦点、存在突出或典型问题等经约谈后综合确定。鼓励县

（区）市场监管局参照省局公示形式公示辖区内全量消费投

诉信息，具体公示内容及要求按照《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关于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和行政约谈的实施意见》执行。

（一）市市场监管局负责的重点经营者公示。

公示对象。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市市场监管局行政约谈

或被约谈后整改措施不力、整改不到位和拒不履行调解协议

情况的经营者；在全市范围内消费者投诉反映较集中、投诉

数量较大、被新闻媒体曝光且反响较大的经营者；引发跨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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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区域群体投诉或者有全市范围内潜在群体投诉风险的经

营者；其他需要纳入重点经营者公示的。

公示内容。重点经营者的主体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经营

者名称、经营地址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成立日期、登记机

关等。重点经营者被投诉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近一年被投诉

总量、投诉解决成功率等；重点经营者因对消费者合理要求

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、在平台上反馈虚假的投诉处理结

果、出现恶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，被取消 ODR 单

位的具体情况等。重点经营者被市级行政部门消费投诉行政

约谈及整改情况可纳入公示内容。

公示载体。公共媒体、市市场监管局门户网站、手机短

信、微信公众号等。

（二）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负责的重点经营者公示。

公示对象。被投诉的数量突然增加，在保护消费者权益

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的经营者；无正当理由，拒绝参加市场监

管部门组织的消费调解或拒不履行调解协议的经营者；无正

当理由拒不接受行政约谈或被约谈后消极应对整改、整改措

施不力、整改不到位的经营者；消费者投诉反映较集中、投

诉数量较大、被新闻媒体曝光且反响较大的经营者；在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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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引发群体投诉或者有潜在群体投诉风险的经营者；其他需

要纳入重点经营者公示的。

公示内容。参照市市场监管局对重点经营者的公示内容

执行。

公示载体。公共媒体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或县（区）

政府门户网站、手机短信、微信公众号等。

三、公示程序

（一）重点经营者公示。

1.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对拟公示的重点经营者进行

行政约谈，提出整改问题、要求和时限，并听取经营者对整

改问题等涉及消费维权工作情况的说明。

2.根据行政约谈情况，由公示消费投诉信息的市、县（区）

市场监管局内设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会商本单位法制等相

关部门后，提出是否公示意见，报分管局领导审核批准。重

点经营户公示可在经营者整改期限到期后对外公示，也可在

经营者整改期限内对外公示。

（二）普通全量公示。

按照“谁办理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由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具

体处理消费投诉的工作机构提出并核实，经县（区）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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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内设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审核，报分管局领导审批后对

外公布。

四、公示内容变更

（一）被公示的经营者要求变更已公示的消费投诉信息

的，应当提交变更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内容的书面申请，提出

变更内容和理由。

（二）市场监管部门根据被公示的经营者申请或者主动

发现公示的消费投诉信息不准确的，由发布消费投诉信息公

示的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承办人员提出变更的内容和理

由，经本单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初审，报分管局领导审批

后重新公示。

（三）对被公示的经营者提出的变更申请，按程序进行

审批后 7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五、公示内容撤销

（一）被纳入重点经营者公示的经营者，在被公示期内

主动采取有效措施，积极整改到位，且消除社会不良影响

的， 可向发布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的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

提交撤销公示书面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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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场监管部门根据被公示的经营者申请或者主动

发现公示的消费投诉信息有误的， 按照“谁公示、谁撤销”
原则，由发布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的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

承办人员提出撤销的内容和理由，经本单位消费者权益保护

行政机构初审，报分管局领导审批后，在初始公示渠道上撤

销该经营者相关公示信息。

（三）对被公示的经营者提出的撤销申请，按程序进行

审批后 7 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市、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在受理处理消费投诉时，

需将被投诉经营者店招、经营地址等信息与主体登记注册名

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起来，按照 12315投诉举报处

理规范录入信息，确保填写内容和勾选项目的完整、准确和

规范，并在处理投诉中及时修改错误信息和补充不完整信

息。同时，不定期对本单位及下属机构 12315平台数据质

量进行检查、校验，确保公示的消费投诉数据信息准确。

（二）因公示消费投诉信息引发重大突发事件或者舆情

的，根据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机关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进

行处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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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县（区）市场监管局要细化工作措施，抓好消

费投诉信息公示工作，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市市

场监管局消保科反馈。

本通知由市市场监管局解释，自 2022年 1月 1日起施

行，有效期 5年。法律法规规章或市场监管总局、省市场监

管局文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附件.docx：1.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内容变更（撤销）申请表

（样

本）

2.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内容变更（撤销）申请处理

结果告知表（样表）

攀枝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1年 12月 1日

http://10.3.1.100:8099/uploadfiles/202112/28/2021122810120372160079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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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内容变更（撤销）申请表
（样本）

单位名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

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

单位地址 邮 编

申请变更

（撤销）的

内容及依据

法定代表人

签字或盖章
（印 章）

年 月 日

承办人员

意见

初审意见

审批意见

注：本表仅用于经营者申请变更（撤销）涉及其已公示的消费投诉信

息。当事人委托他人提出申请的，被委托人应当出具合法的授权

委托书以及身份证明，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、权限和期

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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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内容变更（撤销）申请处

理结果告知表
（样表）

申请单位名称

地址 联系方式

申请变更

（撤销）

的内容

处理结果
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签收人： 电话


